技术服务合同
项目名称：全基因合成服务
委托人（甲方）：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北京三博远志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签订地点：北京
签订日期：  2011年   月   日
有效期限：  2011年   月   日  至    年   月   日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规定，合同双方就完成全基因合成进行专项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服务内容
1．甲方委托乙方采取全基因合成法合成基因。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基因序列合成1条基因，基因序列见附件1。

2．乙方保证合成的基因与甲方提供的基因序列一致。项目完成后乙方提供含有目的片段的质粒1份，含有该质粒的菌株1份，测序报告一份（电子版发送到信箱），全基因合成报告单一份。
工作条件

甲方负责提供基因序列信息。

提供上述工作条件时间：合同正式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。

协作事项及工期

乙方收到序列信息和预付款后的20个工作日内完成基因的合成。

甲方定合同后不得更改实验方向。
履行期限、地点和方式

本合同自2011 年     月    日至2012年    月    日在北京三博远志公司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履行。

验收标准和方式

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 

乙方向甲方提供含有目的片段的质粒1份，含有该质粒的菌株1份，测序报告一份（电子版发送到信箱），全基因合成报告单一份。  

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 

项目达到本合同第一条第二点的要求。

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式

  甲方比对测序结果。 甲方在收到乙方检测结果后两周内不提出异议，视为对结果认可。
报酬及其支付方式收费约定

项目报酬     

	服务项目
	交货期限（工作日）
	数量（bp）
	价格（元/bp）
	金额（￥元）

	全基因合成
	
	
	
	


合计        元
支付方式：合同签订后1周内，预付50%，￥        元转入乙方帐户或打卡。

收费约定：乙方测序结果达到合同第一条第二点所述标准后，将测序报告交付甲方。甲方将尾款￥         元转入乙方账户后，乙方将质粒、菌液和合成报告交付甲方。

服务说明：

1) 乙方提供克隆载体为pGEM-T easy，pMD18-T，pMD18-T simple如需使用其它T载体进行克隆，需自行提供。
3) 确认后的订单序列如有更改，需额外增加相应的费用。 
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

违反本合同约定，违约方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有关条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。

项目延期责任

如因乙方原因不能按时完成项目，由乙方承担责任。乙方应及时与甲方沟通，协商项目延期方式。

如因甲方样品、资料不合格或未能按时到位等原因导致的项目延误，由甲方承担责任。

如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导致的项目延误或不能继续履行时，双方均不承担责任。不可抗拒力包括　　地震、洪水、战争、军事行动、法律或政府政策等相关因素。

项目终止责任

签约各方理解，生物技术服务带有不确定性和技术风险。如因不可克服的技术障碍导致本项目不能完成，签约各方协商后中止项目，按照乙方实际已完成的工作量计算成本费用，双方各承担50%的损失。

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

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当事人和解或调解不成， 双方约定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合同变更

合同如需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，须经双方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，签订补充条款。补充条款双方盖章有效。并各自存档。

合同解除

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：

发生不可抗力

因对方违约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或没有必要继续履行

保密责任

甲乙双方对该项目原始资料、技术路线、试验报告及与试验有关的资料结果及服务价格等有保密义务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项目相关的资料、样品、实验数据泄漏给第三方；未经乙方书面同意，甲方不得将本项目技术路线等涉及乙方机密的资料泄漏给第三方。

保密期限

自合同生效日起2年。

数据及中间产品的保存期限

测序数据，将在项目结束并数据结果提交3个月后删除。

合同生效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各份具有同等效力。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补充约定  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协商解决并予以补充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北京三博远志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EMAIL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MAIL:cs@sunbiotech.com.cn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南路26号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10-62969389 62969359
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北京农行圆西路支行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11-052701040001109    
日期： 2011年7月26日

附：汇款信息：

公司名称：北京三博远志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圆西路支行
账 号：11-052701040001109
农业银行金穗卡：95599 8001 4230 6918 19 李甫
建设银行： 6227  0020  2208  0207  173  李嘉临
